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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真如上海奥飞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9·12”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5 年 9 月 12 日下午 13 时 04 分许，上海奥飞广告传媒有

限公司在普陀区曹杨路 1888 号上海复悦荟 B2 停车场安装灯箱过

程中，发生一起触电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 493 号）及《上海市

实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若干规定》（沪府

规〔2023〕5 号）有关规定，区应急局会同区公安分局、区商务

委、区总工会、真如镇街道成立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检察院派

员参加，依法对事故开展全面调查。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

询问有关人员、查阅相关资料和综合分析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

生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对事故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

议以及事故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上海奥飞广告传媒有限公司“9·12”一般触电

事故是一起因从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证、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违规作业，承包单位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未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现场作业督促检查不力，

发包单位资质审核不严、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造成的一般生产安

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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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上海奥飞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奥飞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6767942298G，注册地址位于上海市金

山区石化地区松南支路 48 号－396 座，法定代表人张飞，经营范

围：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景观设计制作，企业形象策划，

市场营销策划，电脑图文设计，摄影，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

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工艺品，美术装潢材料销售。

2.上海盛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盛璟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MA1JTF2161，注册地址位于上海市杨

浦区长阳路 1568 号 366 幢 401 单元，法定代表人陆海明。经营范

围包括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日用百货销售；二

手日用百货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物业服务评

估；物业管理；日用陶瓷制品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食

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停车场服务；体育场地设

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

3.上海星耀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星耀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964907595，注册地址位于上海市普

陀区曹杨路 1888 弄 20 号，法定代表人林家申。经营范围包括房

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二）合同签订情况

2025 年 8 月 28 日，奥飞公司通过招投标被盛璟公司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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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悦荟“车场导视一期导视改造”工程定标单位，但未签订

项目合同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2025年 9月3日，盛璟公司出具了《营运期零星施工申请表》，

申请施工时间为 2025 年 9 月 3 日至 2025 年 9 月 15 日，施工内容

为停车场灯箱安装（需工程配合接电），未明确双方具体分工及

安全管理责任划分，申请表由营运部负责人及工程物业部负责人

签字，但未见施工单位负责人及商管公司总经办签字。

（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奥飞公司目前仅有法定代表人张飞一人，公司未建立健全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与死者陈某某签订

劳动合同，未见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交底的记录，

未见隐患排查记录。

2.星耀公司与盛璟公司为同一集团下属企业，星耀公司作为

产发项目公司，委托盛璟公司进行运营管理，双方签订了运营委

托合同和安全协议，委托服务内容包括：落实对在营项目实施招

商、经营管理、营销推广、物业服务、维修保养、停车场管理、

广告位及多经管理等，星耀公司定期对项目开展检查，督促问题

整改。

3.盛璟公司建立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设置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对员工开展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建

立了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定期开展巡查、检查。

（四）行业部门和属地街镇管理情况



—4—

区商务部门定期召开了商务领域安全工作会议，就大型商业

综合体安全工作进行了部署，组织对《商务系统安全生产风险隐

患事项清单》、动火作业等进行培训学习，对上海复悦荟商场开

展了每年一次的消防、燃气安全生产指导服务。属地街道于 4 月

对复悦荟内餐饮单位进行了全覆盖检查，6 月对复悦荟开展了日

常消防巡查。

（五）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

经调取现场监控视频、现场勘察及对相关人员调查询问，事

故经过如下：

奥飞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8 日通过招投标被确定为曹杨路

1888 号复悦荟“车场导视一期导视改造”工程定标单位，9 月 11

日完成了灯箱安装工作，当天因故未完成接电。9 月 11 日下午 16

时 13 分许，奥飞公司张飞通过微信安排陈某某带工人申某某于 9

月 12 日到复悦荟接电。两人均未与奥飞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无特

种作业证，也未经过安全教育和培训。

9月12日上午10时15分许，陈某某和申某某到达曹杨路1888

号复悦荟，盛璟公司安排工程物业部员工杨某某对接灯箱接电。

杨某某与陈某某、申某某碰头后，便带着两人到三个要接电的灯

箱边查看可以接电的电源，后回到位于 B1 停车场的第一个灯箱处，

由杨某某切断了第一处线路电源。杨某某告知陈某某接好后把电

推上去，后续要断电再电话联系，便离开施工现场去吃午饭。因

材料不全，陈某某经请示奥飞公司张飞，于 11 时 10 分许赴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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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购买固定线管的膨胀螺丝和扎带等材料。12 时 20 分许，陈某

某、申某某完成第一个灯箱接线工作，并在微信群进行告知。

12 时 26 分许，陈某某、申某某到达位于 B2 停车场的第二个

灯箱处进行施工。13 时 04 分许，陈某某利用人字梯作为直梯进

行接线，在使用剥线钳剪线时发生触电后坠落至地面，路过的商

户看见后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申某某对陈某某进行心肺复苏急

救。13 时 18 分许，120 到场后将陈某某送往普陀中心医院进行抢

救。14 时 16 分，医院宣布陈某某抢救无效死亡。

（六）事故现场情况

事发地位于普陀区曹杨路 1888 号 B2 停车场 32/33 号电梯厅

口左侧约 5 米电缆桥架作业处，桥架作业区域内可见广告灯箱电

缆和主电源电缆，剥线钳挂在主电源电缆火线上，火线与剥线钳

接触部位存在小的豁口，裸露出金属导线（图一）。经测试，广

告灯箱电缆火线、零线以及地线均显示不带电；主电源电缆裸露

金属部位存在 230V 电压（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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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缆桥架图

图 2 线路检测图

事发现场西侧为墙体，安装有一个高约 2 米、长约 6 米的广

告灯箱，墙角放置有 1 个银色人字梯，北侧为停车位，东侧、南

侧均为过道（图三）。东侧约 20 米处有配电箱 2 个，配电箱上临

时搭接一个插线板至事发地点，用于作业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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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现场全景图

触电坠落点位于桥架下方，有一滩约 3cm*3cm 的血迹，地面

放有电钻及 PVC 管、胶带、膨胀螺丝、扎带等材料（图四）。

图 4 坠落点周边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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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陈某某（男，35 岁，河南开封人）一人死亡，普陀

区中心医院出具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确认死亡原因为电击

伤，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因尚未达成赔偿协议暂无法统计。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路过的商场商户立即拨打了 120，并向商场运

营部反应，商场运营部逐级向所属单位上报了事故情况并拨打了

110，相关单位负责人接报事故信息后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处

置，并及时通知了死者家属。120 到场后，将死者送往普陀中心

医院进行抢救，区相关部门接报事故信息后均立即派员赶赴现场

进行处置。事故善后工作尚未处置完成，盛璟公司、奥飞公司于

9 月 29 日与死者家属签订前期垫付协议，承诺 10 月 9 日前各支

付死者家属 5 万元整，作为丧葬费，其余费用待法院判决后再行

支付。截止目前，盛璟公司 5 万元丧葬费用已支付完成，奥飞公

司费用未支付。本次事故上报及时，但后续处理不得当，致使家

属情绪波动明显，多次进行信访。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陈某某安全意识淡薄，在未取得特种作业证、未穿戴绝缘劳

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使用剥线钳进行接电作业，剪到带电火线

导致触电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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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2025 年 9 月 30 日，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检

测评估报告》（报告编号：25ZAS07P22D31-43212）。

现场检测发现：事故现场作业人员实施现场作业时，现场主

电源回路仍处于导通状态，存在触电事故风险。

现场检测发现：桥架作业区域内存在广告灯箱电缆，测试火

线、零线以及地线均显示不带电，检查主电源线缆，发现剥线钳

挂在主电源的火线上，火线存在小的豁口，裸露出金属导线，测

试发现剥线钳裸露金属部位存在 230V 的电压，事故作业人员在使

用金属剥线钳剥开主电源带电火线时，发生触电事故。

现场检测发现：根据现场查勘以及事故现场施工人员提供的

信息，施工区域部分线路处于带电状态，施工作业人员未使用必

要的辅助安全用具，如绝缘鞋、绝缘手套、绝缘垫防护；在无以

上绝缘防护措施的基础上，使用的剥线工具为金属导电工具，存

在安全隐患。

（三）间接原因分析

1.奥飞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和安全交底，从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证进行接电作业，

未监督、教育从业人员佩戴、使用绝缘劳动防护用品，未建立健

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技术、管理措

施及时发现陈某某违规作业的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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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奥飞公司主要负责人张飞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违规使用未取得特

种作业证的人员进行电工作业，未及时消除从业人员未佩戴绝缘

劳动防护用品违规作业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3.盛璟公司对承包单位奥飞公司安全生产条件审核不严，使

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作为承包单位，未与承包单位签订

承包合同和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对承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

调、管理不到位，开具《营运期零星施工申请表》未明确双方具

体分工及安全管理责任划分，未核查承包单位作业人员特种作业

资质，未及时检查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陈某某安全意识薄弱，在未取得特种作业证、未佩戴绝缘劳

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使用剥线钳进行接电作业，剪到带电火线

导致触电死亡，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奥飞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飞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建立健全

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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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

违规使用未取得特种作业证的人员进行电工作业，未及时消除从

业人员未佩戴绝缘劳动防护用品违规作业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三项、第五项规定1，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普陀区公安分局依法追究张飞刑事责任。

（三）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奥飞公司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未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上岗

作业；未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

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证、

未佩戴绝缘劳动防护用品违规作业的事故隐患；未监督、教育从

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绝缘劳动防护用品，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

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四十五条的规定2，对事故发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

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

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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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有责任。

建议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奥飞公司给予行政处罚。

2.盛璟公司将生产经营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

位，未与承包单位签订承包合同和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对承包单

位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未及时检查发现并消除

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

一款、第二款的规定3，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盛璟公司给予行政处罚。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奥飞公司要按照“四不放过”的要求，充分认清此次

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

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杜绝从业人员的

违法违规行为，预防和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

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

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三十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

上岗作业。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

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

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

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第二款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

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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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奥飞公司要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

生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严格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工作，加强

巡查、检查，督促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采

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坚决防止生产安

全事故发生。

（三）盛璟公司要细化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明确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严格承包单位安全生产资质审核，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

作，落实巡查、检查，按照隐患排查治理相关要求，认真组织开

展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并如实做好记录，

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出现。

（四）区商务部门要严格对照《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方案（2024-2026）》内容，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管理，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要深刻吸取今年以来

在本行业领域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教训，剖析存在不足，举一反

三，督促行业企业加强安全管理，提升企业安全发展理念和责任

意识，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坚决遏制生产安

全事故发生；要结合行业领域特点和典型事故案例，针对性加强

警示教育，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意识。

（五）属地街道要持续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对

容易发生事故的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部位进行全面排查，

及时堵塞安全管理漏洞；要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力度，对发现的违

法违规行为及时督促整改，以事故为警示，推动辖区同类场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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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三，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与监管责任。

六、附件

（一）事故调查组成员签名

（二）检测评估报告

（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

普陀区政府事故调查组

2025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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